
附件 1

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要点

一.未开工，先查勘。检查安全生产条件，评估安全风险，

提出安全防范建议。

二.实计划，细告知。结合项目实际编制安全监督计划，明

确主要监督内容、抽查频次、监督措施等，组织各参建单位召开

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会议，提出安全监督要求。

三.查体系，建机制。检查各参建单位安全生产各类规章制

度、组织架构等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立情况，督促项目建立健全

各项安全风险排查机制。

四.查履职，压责任。检查企业及项目关键人员履职情况，

重点关注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、项目经理、总监理工程师带班检

查及危大工程巡查记录情况，专职安全员每日巡查及安全生产日

志记录情况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。

五.抓危大，必严格。核查项目危大工程清单，重点检查方

案编制、审核、论证、施工、巡查、监测、验收及档案管理等。

六.大隐患，严处置。监督检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除督

促立即整改外，还应依法依规严肃处置。

七.查机械，更细致。严格检查建筑起重机械、其他大型机

械设备的进场报验、安拆告知等相关手续及关键环节作业、特种



作业人员持证上岗、操作规程执行、设备维护保养等情况。

八.深基坑，重监测。监督基坑支护按图施工、做好地下管

线勘测及保护、遵循先支护后开挖，督促施工单位自测和第三方

监测，重点监测坡顶裂缝变形、桩间渗水、侧壁漏水、流土等。

九.查架体，防失稳。重点检查架体（支模架、操作架、附

着式升降脚手架等形式）、地基基础承载力、立杆间距、水平杆

步距、连墙件、水平和竖向剪刀撑、架体自由端高度、附墙支座、

防坠落、防倾覆装置等。

十.查临电，重消防。检查现场临时用电私拉乱接等，电工、

焊工持证上岗及巡查情况;重点检查生活区和施工现场消防安全，

禁止生活区宿舍使用大功率电器；严格施工现场动火作业和易燃

易爆材料管理。

十一.存隐患，须整改。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工程项目施工现

场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，应当责令立即整改；无法立即整改的，

下达《限期整改通知书》，责令限期整改；安全生产隐患排除前

或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，下达《停工整改通知书》，责令

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；发现施工现场存在重大安全生产事

故隐患的，应同步报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

十二.会应急，常演练。督促项目结合实际制定各类事故风

险的应急预案，并要求项目根据应急预案内容定期组织开展应急

演练。

十三.安责险，有服务。督促项目按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



保险，检查保险机构按协议对项目进行安全生产服务。

十四.有事故，及时报。要求各参建单位依法依规及时上报

事故情况。

十五.监督毕，即归档。工程项目基本完工，现场危险源已

消除，施工单位发起申请，监督机构出具《终止施工安全监督告

知书》，监督机构对工程的施工安全监督自《终止施工安全监督

告知书》发放之日起终止，及时归档。


